关于印发《齐云山景区讲解员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

景区各部门、各合作单位、月华街村民组：

为进一步规范讲解服务标准，提升游客体验质量，现印发《齐云山景区讲解员管理规定（暂行）》，请严格遵照执行。

                                 齐云山风景区管委会

                                 2025年8月25日

《齐云山景区讲解员管理规定（暂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齐云山景区讲解员队伍建设，维护齐云山景区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导游服务规范》、《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和《齐云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结合景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讲解员限于齐云山镇月华街村民组无正式工作的村民，已有正式工作的人员不得申请成为讲解员。因齐云山月华街村民讲解员的特殊性，讲解员年龄限于年满18周岁至60周岁，情况特殊的年龄适当给予放宽。

第三条 有意愿从事景区讲解服务的人员，提出书面申请名单经齐云山村民组进行身份确认证明后，并经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审核意见，报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进行备案。

第四条 讲解员需通过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和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的资格培训，考核测试通过后由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颁发讲解员证，讲解员证有效期1年。

第五条 讲解证实行10分制和年度资格审查制管理。

讲解证的年审分为通过年审、暂缓年审和不予年审三种。一个年审年度时间内，没有扣分或扣分但未达到处罚分值的，给予通过年审；一次性或累计扣除达10分的，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暂扣讲解证6个月，一次性或累计扣除6分的，暂扣讲解证3个月，同时在景区适合位置进行通报，期间取消讲解资格，达到年审期限时，暂缓年审，待处罚期限结束重新申请领证后方能上岗讲解；情况特别严重，并给景区造成重大影响的，不予年审。

第六条 讲解员在讲解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10分，以确认核实后的游客有效投诉事实为依据：挑拣、拒带旅游者的；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的；谩骂、殴打旅游者的；因自身原因造成旅游者重大危害和损失的；引导游客乘坐非法营运车辆的；

讲解员在讲解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8分，以确认核实后的游客有效投诉事实为依据：擅自减少讲解景点的；擅自中止讲解活动的；

讲解员在讲解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6分，以确认核实后的游客有效投诉事实或景区日常管理记录为依据：讲解中掺杂庸俗或其他不健康内容的；向旅游者兜售物品引发投诉的；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的；讲解员收取讲解费超过规定路段的最高限价的；

讲解员在讲解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4分，以确认核实后的游客有效投诉事实或景区日常管理记录为依据：讲解质量差或不讲解的；不服从景区管理的；

讲解员在讲解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2分，以确认核实后的游客有效投诉事实或景区日常管理记录为依据：接团期间干私活、吃东西的；仪表、着装不整洁的。

第七条 讲解员应规范保管和使用讲解员证，严禁随意转借、涂改、伪造讲解证，不得使用讲解证在齐云山景区范围之外从事讲解活动。

第八条 讲解员应严格服从齐云山景区日常管理，自觉维护景区利益，以热情服务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严禁不服从日常管理，随意挑团、甩客的行为。

第九条 讲解员应当熟练掌握齐云山导游讲解词和齐云山景区、度假区、景点相关背景知识，具备景区导游讲解必要的综合知识、导游技巧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第十条 讲解员在开展讲解导览活动时，应认真遵守以下规定：

1.讲解员应遵守职业道德，着装整洁，用语文明、礼貌待人、热情服务，自觉维护齐云山形象。

2.讲解员必须佩戴讲解证上岗。

3.讲解员带10人以上团队时，宜持扩音设备向游客进行讲解服务，设备音量控制在50分贝内。

4.讲解员应尊重旅游者的宗教信仰、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讲解员应向旅游者讲明本次游览线路以及景区的环保须知，引导旅游者自觉遵守景区安全游览、森林防火、文物保护、生态环保等相关规定。

5.讲解员应当向旅游者讲解旅游景区景点的人文和自然情况，介绍风土人情和习俗。讲解内容及语言应规范准确、健康文明，不得在讲解中掺杂庸俗或其他不健康内容。

6.讲解员在带团过程中，对涉嫌欺诈经营的行为和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情况，应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或明确警示。

7.讲解员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游览线路和游览内容进行讲解服务，不得擅自减少服务项目或中途终止讲解活动。

8.讲解员应充分兼顾每位游客，协调和保持好适中的游览速度，保证每位旅游者都能顺利进行游览，完整听到讲解服务。

9.讲解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旅游者兜售物品和索要小费、礼品，不得以欺骗、胁迫等方式诱导旅游者消费。

10.讲解员讲解服务收费实行定额限价管理，讲解服务费须在公示价格范围内进行收取。

11.讲解员必须严格遵守景区门票管理规定，严禁带客偷逃景区门票。

第十一条 讲解员讲解服务质量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休宁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齐云山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共同负责监管，县文化旅游体育局、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不定期进行检查和暗访。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和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